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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補償市價委託估價師案件 

查估注意事項暨審查作業流程 

一、目的： 

本市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案件業已建立相關標準作業程

序，惟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以下簡稱查估辦法）

第 3條規定略以，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

價查估時得將查估程序全部或一部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又

依同辦法第 28條第 2項略以，需用土地人提供查估之市價，提

交地價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地評會）。因應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委託估價師查估案件，特訂定本審查作業流程，提升需用土地

人及本府作業效率。 

二、適用審查案件對象： 

依查估辦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由需用土地人自行委託估價

師查估市價者。 

三、審查前置作業： 

（一）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 28條規定，請需用土地人

於每年 9月 1日前將下列預定徵收土地資料（請詳附件 1-預

定徵收土地應附資料）函送本府地政處，作為次年土地徵收

補償查估之依據。但屬當年具急迫性或重大公共建設推動之

需者，得於當年 3月 1日前送達： 

＊需用土地人未及於上開期限前提供辦理市價查估作業所需資料者，應

提供查估之市價予本府地政處，提交地評會評定，所需費用由需用土地

人負擔。 

1. 表 7宗地個別因素清冊及共有土地共有人及對應持分附表。

（參考連結） 

2. 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內地籍圖（須標註被徵收土地）及土地登

記簿謄本。若預定徵收土地上存有建物，則應一併附具建物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1109?mcid=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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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簿謄本。 

3. 敘明或檢附取得徵收用地經費、確認徵收用地等證明文件。 

（二）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手冊，需用土地人自行委託

不動產估價師查估者，應於簽訂勞務採購契約後 7日內，將

預定徵收工程名稱、委託之不動產估價師姓名及所屬事務所

等資料函知本府。另有關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市價查估作

業，得參考附件 2-1-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相關參考事項，

辦理招標及簽約事宜。 

（三）請需用土地人於檢送查估書表 20日前，提供本處下列書面資

料： 

1. 地價區段劃分初步構想：包含地價區段圖、土地使用管制資

料、地籍圖、使用分區圖、公私有權屬圖，及上述相關圖籍

與地價區段圖套繪。 

2. 比準地選取初步構想：欲選取比準地之基本資料，並簡述欲

選取理由。 

3. 買賣案例蒐集調查情況：包含買賣案例地建號、使用現況、

使用分區及案例價格等基本資料。 

4.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及「影響地價個別因

素評價基準明細表」：根據內政部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

業手冊自行擬定者，應一併報送相關資料，說明詳如後「查

估作業注意事項」。 

（四）檢送估價書表 10日前，由需用土地人邀集不動產估價師、地

政機關(本處及轄區地所)召開初審會前會議，請不動產估價

師就資料項目簡述初步查估構想，並和與會單位先行討論，

建立查估作業主要方向共識。 

（五）需用土地人請於 9月 30日前，將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相關



修訂日期：109年 3月 24日 

修訂單位：基隆市政府地政處 

3 

書表（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3份）函送至本處進行審查。應

檢送查估相關書表項目（請以單機版匯出書表為主）如下： 

（六）有關本府協審補償市價查估費用，請參考附件 3-本市土地徵

收市價查估協審及代辦作業收費基準。請需用土地人函送土

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相關書表時，於函文內一併敘明「請提

供貴府帳戶名稱、帳號並開具領據」等字樣，俾辦後續撥付

事宜。 

編號 條次 書表名稱 

表1-1~表1-3 6~8 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3式) 

表 2 6~8 收益法調查估價表 (含附表 -成本法調查估價表) 

表 3 9Ⅱ 地價區段勘查表 

表 4 19Ⅰ 比較法調查估價表 

表5-1~表5-5 19Ⅲ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分析明細表 (5式) 

表 6 20Ⅲ 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 

表 8-1 25 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表  

表 8-2 25 
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表 

(適用於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22條第4項規定) 

表 10 29 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清冊 

表 14 19Ⅴ 比準地地價估計表 

圖 
本市作

業規範 

有關下列圖書應符合本市市價查估各項圖說製作規範

(請見附件4-1-市價查估各項圖說製作規範)，相關範例

請參考附件4-2-市價查估各項圖說範例： 

1. 地價區段略圖 

2. 地價區段圖（正射影像與使用分區套疊圖）：應符

合查估辦法第12條規定，並標示徵收範圍土地，以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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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條次 書表名稱 

紅線標示地價區段界線，並註明區段號、比準地位

置、主要街道與重要公共設施位置及名稱。 

3. 地價區段現況照片 

四、查估作業注意事項： 

（一）不動產估價師應依本處提供之「估價師自評表」（如附件

5），於提出查估書表前先行檢核查估作業過程及成果。 

（二）不動產估價師應依據本市「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案件標準

作業流程說明」及內政部「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手

冊」辦理，並使用內政部「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系統（單

機版）」進行查估作業，提出查估相關書表與上開查估系統

（單機版）匯出查估案件檔案（電子檔光碟）。 

（三）比較法調查估價表原則上應依「基隆市（土地轄區）地政事

務所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及「基隆市影響地

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填列。惟不動產估價師亦得依

其專業，自行擬定評價基準明細表，或針對上開本市評價基

準明細表進行局部修改，並依下列流程辦理： 

1. 自行擬定評價基準明細表者：需用土地人應於檢送查估書表

20日前，將不動產估價師自行擬定「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

價基準明細表」及「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先

行送至本處審查。 

2. 針對本市相關評價基準明細表進行局部修改者：應以土地徵

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手冊規定之最大影響範圍（百分比）為

原則。若修正（或新增）細項逾 6項以上者，視同自行擬

定，並應依前目規定先行送至本處審查；修改細項未超過 6

項者，應於表 5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分析明細表及表 4比較法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1109?mcid=3183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1109?mcid=3183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1121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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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估價表之備註欄分別說明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修改原

因。 

五、審查作業流程 

（一）第一階段初審作業-本處及轄區地所 

1. 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手冊，原則上由本處針對不

動產估價師報送之查估書表進行初審，並交辦地政事務所協

審。 

2. 地所協審項目，原則上依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案件查核表，惟

本處亦得視個案情況定之。 

（二）第二階段初審修正後重報送：依據審查結果與意見，修正查

估相關書表 

1. 針對初審會前會議討論主要項目（即地價區段劃分、比準地

選取及買賣案例蒐集調查情況等），若不合規定則逕退回需

用土地人，並依本處訂定期限前修正（修正期限以文到 3日

內為原則），並重新進行初審流程；其餘需改善或說明之情

況，請不動產估價師依據初審意見修正，並填具估價師辦理

情形或認為無須修正之理由。 

2. 需用土地人應依限報送修正後查估成果（含估價師辦理情

形），數量為紙本 5份及電子檔光碟 2份。 

（三）第三階段複審作業-預審小組 

1. 依據本市「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案件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成立預審小組，針對初審修正後查估成果進行複審作業。 

2. 本處彙整初審修正後成果（紙本及電子檔）、初審意見及估

價師辦理情形、審查費用領據及回郵信封等資料後，函請預

審小組成員書面審議（亦得視實際情形改以傳真或電子郵件



修訂日期：109年 3月 24日 

修訂單位：基隆市政府地政處 

6 

方式辦理）。 

（四）第四階段複審修正後重報送：依據審查結果與意見，修正查

估相關書表 

1. 函復需用土地人複審結果，據以辦理修正事宜，並依本處訂

定期限前（修正期限以文到 3日內為原則）重新報送；請不

動產估價師依據初審意見修正，並填具估價師辦理情形或認

為無須修正之理由 

2. 需用土地人應依限報送修正後查估成果（含估價師辦理情

形），數量為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 

（五）第五階段再複審-本處 

1. 未依本處訂定期限前重新報送且逾期情節重大者：無法提交

該次地評會評定。 

2. 若修正後再行重新報送查估書表仍未通過本處再複審者：得

由需用土地人召開審查結果會議，邀集本處、轄區地所及不

動產估價師，就再複審未通過項目進行討論。 

六、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一）初、複審修正後經本處確認無誤者，本處應即函知需用土地

人於期限內報送下列資料（附件 2-2-委託估價師查估案件提

交地價評議委員會事項）： 

1. 由不動產估價師簽名之估價報告書紙本 2份及電子檔光碟 1

份：估價報告書須參考估價師全國聯合會第二號公報範本格

式製作，惟估價過程得以徵收補償查估書表形式呈現。 

2. 地評會提案單：請參見附件 6-地價評議委員會提案表。 

3. 地評會會議資料：當次地評會會議資料格式由本處提供，紙

本份數另行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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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評會簡報：當次地評會簡報格式由本處提供。 

（二）不動產估價師應列席當次地價評議委員會，並進行簡報及說

明。 

七、評議結果函送需用土地人 

評議通過後，本府函送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清冊」（附件

7），作為次年土地徵收補償價額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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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作業階段 作業期限

前置作業

初審作業

複審作業

修正後
重報送

再複審

需地土地人函送本處
預定徵收土地資料

每年9月1日或3月1日前

需用土地人提供
初審會前會議書面資料

檢送查估書表20日前

需用土地人
召開初審會前會議

需用土地人函送土地徵收
補償市價查估書表

檢送查估書表10日前

9月30日前

20日

10日

本處初審，地所協審

預審小組複審

本府7日內完成初審作業

未通過者立即
退回修正並
依限重新報送

初審會前會議
討論主要項目

其餘
項目

依據複審結果修正，
並限期重新報送

針對修正後結果，
由本處進行再複審

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

本府視件數於5或7日內
完成複審作業

應避免延宕提交
地評會審議期限

依限重新報送
（原則上3日內）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委託估價師案件查估注意事項暨審查作業流程
(附圖)

修正並依限函
報修正後成果

修正後
重報送

依據初審結果修正，
並限期重新報送

依限重新報送
（原則上3日內）


